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
：

万力达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７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９

，

６７８

，

６３３．９９ ５２

，

５２１

，

１２５．２７ －５．４１％

营业利润

２

，

０４３

，

５６０．７３ ６

，

８０６

，

７１９．８２ －６９．９８％

利润总额

６

，

４８９

，

５９７．８３ １０

，

９１３

，

７４６．２０ －４０．５４％

净利润

６

，

５４８

，

１１４．１７ １０

，

１５５

，

６６５．３４ －３５．５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 ０．１２ －３３．３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６％ ３．３５％ －１．２９％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３７４

，

６７６

，

３２７．４２ ３７３

，

７８６

，

９８３．５０ ０．２４％

股东权益

３１８

，

５４８

，

８２６．３２ ３２０

，

３３２

，

９１２．１５ －０．５６％

股本

８３

，

３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８３

，

３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８２ ３．８４ －０．５２％

注：

１

、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国内厂矿企业电力设备的改造与新建速度虽然略有起色，但整体市场需求力度不

强，公司产品的下游行业亦未出现完全回暖的迹象，加之行业内市场竞争的格局更加激烈等因素，致使公

司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与

２００８

年同比略有下降。 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深入，厂矿企业电力

需求及电力设备改造的投入将逐渐加大，预计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随着公司储备项目产品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产品逐步投放市场，公司在厂矿企业中低压领域将逐渐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的经营业绩水平也将逐渐

提高。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变动说明：

（

１

）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４１％

，主要受金融危机影响导致的厂矿企业电力

设备刚性需求不断减少，以及销售的季节性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订单略有下降。

（

２

）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营业利润、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６９．９８％

、

３５．５２％

，主要是增强市场开拓能力，

加大了销售投入力度，公司的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１５．７６％

；另外，由于行业内市场竞争导致的低价竞争和低

价中标等因素，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平均销售毛利率较上年同比下降

５．８９％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庞江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姜景国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罗强武先

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
：

茂化实华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４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在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９

名，

６

名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于小镭、董事

李小平、尹兆林因工作关系未能出席会议。 于小镭委托独立董事琚存旭，李小平、尹兆林均委托董事孙晶磊

出席本次会议并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向北京产权交易所交纳交易保证金申请竞买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的

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

１

票。

公司获悉，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将北京泰跃持有北京理工

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的出资权益挂牌出让，挂牌价格

１７９６０．３７

万元。

董事会批准公司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提出受让申请并按照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要求， 向北京产权交易所

交纳交易保证金人民币壹亿元。

董事李子民弃权的理由是资料不全，无法发表意见。

二、关于公司竞买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

避

１

票。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以下简称珠海学院）系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由北京理工大学与公司第一大股

东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跃）共同举办的独立学院。 其中，北京泰跃持有珠海

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北京理工大学持有珠海学院

３０％

举办者权益。

公司获悉，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将北京泰跃持有北京理工

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挂牌出让，挂牌价格

１７９６０．３７

万元。

董事会批准公司竞买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最低出价为

１７９６０．３７

万元。

本议案尚须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北京泰

跃回避表决。 本议案须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董事李子民弃权的理由是资料不全，无法发表意见。

三、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

９

票。

公司全资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华东成）在建的

５

万吨

／

年乙醇胺项目需要资

金投入，公司本身也需要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货币资金及银行汇票余额为

２２２００

万元，其中，包括此前公司为珠海

学院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以下简称茂名建行）贷款

８０００

万元提供的

９０００

万元存单

质押担保金额。 珠海学院拟于八月底九月初偿还茂名建行贷款本息，公司质押保证金可以解除质押。 鉴于

此，公司尚有资金缺口

２００００

万元。 董事会批准公司或东成公司向茂名建行或其它商业银行申请项目贷款

和

／

或流动资金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９

票。

公司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修订公司章程以下条款：

１．

原章程第

４．２．１０

条第一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修订为“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

为公司住所地。 如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股东大会的地点可以为董事会指定的其它地点”。

修改理由：因公司住所地交通不变，为便于中小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故对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作出修改。

２．

原章程第

５．４．３

条“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时限为两个工作日”修改为“董事会召开临时

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时限为两日”。

修改理由：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

３．

原章程第

７．３．３

条“监事会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的通知时限为两个工作日”修改为“监事会召开临时

监事会会议的通知时限为两日”。

修改理由：提高监事会决策效率。

公司章程依据本议案重新修订发布。

本议案尚须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议案需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

五、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９

票。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周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竞买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
：

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５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周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方式。

４．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竞买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出席股东大

会的非关联股东持有的表决权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持有的表决权

２／３

以

上通过。

以上提案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

４

）股东可以在召开日在会议现场登记，也可以在会议

召开日前通过传真方式登记（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５

点）。 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终止。

２．

登记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１６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

４

楼证券管理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１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４．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６６８

）

２２７６１７６

、

２２４６３３２

传真：（

０６６８

）

２８９９１７０

邮编：

５２５０００

联系人：梁杰、张静

五、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参加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公司（个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７

证券简称
：

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６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交易概述

（一）收购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

转让方：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跃）

受让方：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

交易标的名称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以下简称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

３．

交易事项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将北京泰跃持有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

者权益挂牌出售，公告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止。 公司拟按照北京产权交易所的相

关规则，通过竞买的方式取得该等举办者权益。

（

２

）关于独立学院、举办者和举办者权益的法律概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和《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教育部

２６

号令）》（以下简称教育部

２６

号令）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独立学院系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

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独立学院举办者系指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普通高等学校和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就珠海学院而言，系指

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学院举办者权益系指独立学院举办者因出资举办独立学院而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 依据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珠海学院现行章程的规定，珠海学院的举办者享有因出资举办珠海学院而取得

珠海学院举办者身份、委派董事和监事以及院长和副院长并参与学院的办学和管理活动、取得合理回报的

权利。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民办学院举办者的合法权益。 教育部

２６

号令第五条

规定，国家保障独立学院及其举办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通过竞买方式取得珠海学院举办者身份及作为珠海学院举办者享有的合法权益具有法律依据并

依法受到保护。

（

３

）关于公司的竞买资格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告规定，意向受让方须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教育部第

２６

号

令规定的出资人条件。

法定的出资人条件为：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注册资金不低于

５０００

万

元，总资产不少于

３

亿元，净资产不少于

１．２

亿元，资产负债率低于

６０％

。 公司具备竞买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

者权益的出资人条件。

（

４

）购买资产价格

该等举办者权益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价格为

１７９６０．３７

万元， 公司拟竞买该等举办者权益的最低

出价为

１７９６０．３７

万元。

（

５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转让方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６

）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７

）协议签署日期。

公司将依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参与竞买，在被确定为最终买受人后，北京产权交易所将向公

司发出《竞价结果通知书》，并组织交易双方签订《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２．

批准情况：

（

１

）董事会审议收购、出售资产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已经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关联董事郭劲松回避表决。

（

２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涉及的议案之前，已经三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涉及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

（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本次交易对方北京泰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在北京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竞价，其定价机制是公允的，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北京泰跃利益倾斜的情形。

同时，本次评估在司法执行程序中，评估机构接受人民法院和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委托，并非北京泰跃、

公司和珠海学院委托，独立客观。 依据珠海学院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和

２００９

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

珠海学院净资产值分别为

４．６８

亿元和

４．８０

亿元，均高于本次评估价值。 考虑到北京理工大学的品牌价值

和独立学院的资源价值，我们认为，北京产权交易所关于交易标的的挂牌价和公司的最低出价是合理的。

２．

本次交易将使公司走向多元化经营道路，并取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投资属于公益性事业的教育

产业将大大提升公司的公众形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公司作为珠海学院举办者，有权从珠海学院取得合理回报。 公司本次竞买取得珠海学院

７０％

权益，可以通

过依法行使举办者合理回报权的方式取得经济利益。

３． ２００８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

１０５０

万人，

２００９

年预计比上年略低为

１０００

万人，广东

２００９

年高考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６４．４

万人。报考人数持续增加，必将导致对高等教育学位需求的增长。

实际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珠海学院近几学年招生规模不断提高，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分别新招生

２０２４

人、

３１９９

人、

３８７７

人、

４６５５

人，在校生规模分别为

２４４０

人、

５１６７

人、

８５０２

人、

１１９０５

人。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生

源主要是广东，在校生中来自广东的生源比例达到

７０％

以上。

２００７

年珠海学院报考志愿人数与招生计划比

例达到

８

：

１

，近年在校生规模每年能保持

３０％

的增幅，说明市场需求比较稳定。

经广东省物价局批准， 目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费标准根据专业不同， 每年每学生在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元之间，住宿费标准每年每学生为

１４５０－１５００

元。其中文科类的学费标准较低，工科类的学费标准略

高。 学院开办初期由于配套的教学楼、实验室等设施投入资金及办学成本较高，工科类的招生计划安排较

少，在校生中文科类占比

７０％

。随着设施的完善，将逐步增加工科类招生计划，

２００９

年学院理工类计划招生

２７６７

人，文科类招收

１４３３

人，理工科招收占比

６６％

。

由于招生计划数和计划外的人数均由广东省教育厅安排下达， 学费和住宿费由发改委和物价部门

核定并报广东省教育厅审批备案，属于指令性的行政管理，学校根据市场情况自行调整的自主权较小。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存在较大差距的现状， 以及广东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和广东省

就业市场对工科类人才的迫切需求， 我们预测在

２０１０

年实现

２００００

人的在校生规模的目标完全可以实

现。 同时随着

ＣＰＩ

指数的高位运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预计今后几年珠海学院学费和住宿费的收费标准将

保持稳定并逐步上调。

综上，珠海学院作为教育产业的民办独立学院，属于稀缺资源，且合作方北京理工大学具有相当品牌

知名度，公司通过成为珠海学院举办者涉足教育产业，并通过行使举办者合理回报请求权的方式为股东创

造新的价值。

４．

依据北京泰跃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和学院章程的约定，北京理工大学委派人员负责

教育教学，北京泰跃委派人员负责基建、财务和后勤管理。 珠海学院自建院以来，北京泰跃一直尊重北京理

工大学先进而专业的教育教学理念，不干预日常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目前，北京泰跃在珠海学院董事会

５

人中委派

３

人，即董事长刘毅聪、董事郭劲松，董事李建军（兼）。 在珠海学院管理层中委派三名人员，即常

务副院长李建军，全面负责学院的基建、财务和后勤管理工作，并兼任法规和招标处处长，主管珠海学院的

法律事务和招投标事务；院长助理、基建处处长丁智，主管基建工作，协助副院长工作；财务总监潘国强，全

面主管珠海学院财务工作。而珠海学院的院长和主管教育教学的八名副院长均由北京理工大学委派。珠海

学院成立至今已五年，合作双方一直以此分工模式合作。

如果竞买成功，公司成为珠海学院举办者后，短期内没有改变珠海学院目前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构成的

计划。 公司将根据需要适时作出调整。 而教育教学仍由北京理工大学委派的院长和副院长负责。 珠海学院

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会因为本次举办者变更发生任何改变。

公司所需要做的是， 以自身上市公司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规模运作的经验通过公司委派的董事和

管理人员影响珠海学院，使珠海学院的管理层建立以经营企业的思路经营学校的理念，帮助珠海学院进一

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以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公司跨产业经营珠海学院

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４

）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尚须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时，关联股东北

京泰跃应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３．

公司竞买申请是否被北京产权交易所接受，公司股东大会是否批准公司本次竞买行为，以及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本次竞买行为后公司是否可以成为最终受让方，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太阳园

法定代表人：刘汉元

实际控制人：刘军

注册资本：

１６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５０４１６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

主要股东：北京神州永丰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永兴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

本次交易对方北京泰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在北京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竞价，其定价机制是公允的，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北京泰跃利益倾斜的情形。

同时，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评估在司法执行程序中，评估机构为人民法院和北京产权交易所委托，非

转让方、受让方和珠海学院委托，独立客观。 依据珠海学院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和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未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显示，珠海学院净资产值分别为

４．６８

亿元和

４．８０

亿元，均高于本次评估价值。 考虑到北京理工大

学的品牌价值和独立学院的资源价值，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价格和公司的最低出价在

合理范围区间。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１．

名称：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

２．

类别：独立学院举办者权益（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称为出资权益，并归类为实物资产）

３．

基本情况：名称：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

６

号

机构类型：独立学院

举办者：北京理工大学（

３０％

举办者权益）

北京泰跃（

７０％

举办者权益）

法定代表人：刘毅聪

校长：刘叔艳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投资总额：

２．５

亿元（含开办资金）

开办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

办学内容：本科层次学历教育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存续期间：永久存续

４．

权属：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标的资产因债务纠纷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除此之外，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其它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和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５．

所在地：广东省珠海市

（二）标的资产评估价值

１．

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的《北京中评瑞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出具

的《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７０％

的出资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评瑞

评字 〔

２００９

〕

０９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所载， 交易标的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为

１７９６０．３７

万元，评估方法为收益法。

２．

因本次交易属于司法执行程序，作价依据人民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确定，因此，公司未委

托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

（三）北京泰跃取得标的资产的情况

１．

北京泰跃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关于共同举办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合作协

议》，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章程》。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北京泰跃缴付

开办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并珠海岳华安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截至目前，标的资产已投入运营五年。

２．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下发《国防科工委关于按独立学院模式举办北京理工

大学珠海学院的批复（科工人〔

２００４

〕

２９８

号》，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９

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同意北京理工大学与北

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试办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批复（教发函〔

２００４

〕

６８

号）》。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珠海学院取得广东省教育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３．

依据北京泰跃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的《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章程》的约定，珠海学院一期工程建设

的投资为

２．５

亿元（含开办资金），由北京泰跃负责筹措解决。依据评估报告所载，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北京泰跃向珠海学院投资形成的投资基金

１４５６０

万元。

（四）珠海学院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

１．

依据评估报告所附审计报告，珠海学院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及收支情况为（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资产总额

２２６７４．４９ ４０６６８．５７ ６５９０３．８６

负债总额

３２６９．２５ １０７２１．３６ １９１１７．２４

净资产

１９４０５．２４ ２９９４７．２１ ４６７８６．６２

教育事业收入

８７８６．７３ １３６９８．８０ １８７６６．７５

补贴收入

４５９．３２ ９３２．９３ ６６５．５３

其它收入

７２１．３１ ６８９．５１ ３３９．２５

收入合计

９９６７．３６ １５３２１．２４ １９７７１．５３

支出合计

３８６１．６７ ６２５４．６５ ８７１２．５４

收支差额

６１０５．６９ ９０６６．５９ １１０５８．９９

２．

依据珠海学院提供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珠海学院的财务状况和收支情

况为：总资产

６９６５０．７３

万元，负债

２４５６７．３９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０４０．５０

万元；总收入

１７８１．４７

万元，总支出

４７３８．６３

万元，收支差额

－２９５７．１６

万元。

３．

说明：

（

１

）按照珠海学院执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其收支差额将在会计年度期末结转净资产，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尚未结转，因此其年中各月份资产负债表中净资产值并不等于资产与负债的差额。

（

２

）按照珠海学院执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其学费和住宿费收入在每年度八月份和九月份的收费期

间一次确认，而其它月份珠海学院并没有大额收入，因此，其收支差额为负值。

（五）珠海学院最近三年的招生及收费情况

１．

珠海学院每年的招生计划由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达。

（

１

）

２００７

年度，《关于下达

２００７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粤教规〔

２００７

〕

４８

号）》文件确

定珠海学院的招生计划为

３２００

人。 目前，珠海学院现有

２００７

级学生

３３３６

人，扩招

１３６

人。

（

２

）

２００８

年度，《关于下达

２００８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粤教规〔

２００８

〕

３９

号）》文件确

定珠海学院的招生计划为

３７００

人。 目前，珠海学院现有

２００８

级学生

４１８１

人，扩招

４８１

人。

（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关于下达

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粤教规〔

２００９

〕

９７

号》文件确

定珠海学院的招生计划为

４３００

人。

另外，珠海学院现有

２００６

级学生

２８３５

人。

２．

珠海学院成立以来历年的学费收取标准均经广东省物价局和广东省教育厅备案。

（

１

） 珠海学院

２００６

年度实现教育事业收入

９９６７．３６

万元，

２００７

年实现教育事业收入

１５３２１．２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教育事业收入

１９７７１．５３

万元。

（

２

）珠海学院

２００９

年度的学费收取标准已经广东省物价局和广东省教育厅备案，并取得珠海市物价

局核发的《广东省教育收费许可证》，各专业收费标准从

１．６

万元至

２

万元

／

年

／

人不等。

（

３

）珠海学院

２００９

年度教育事业收入预估

依据珠海学院提供的资料，珠海学院现有

２００６

级学生

２８３５

人，应收学费

３８１６

万元，应收住宿费

４０８

万元，合计

４２２４

万元；珠海学院现有

２００７

级学生

３３３６

人，应收学费

４７００

万元，应收住宿费

５０２

万元，合

计

５２０２

万元；珠海学院现有

２００８

级学生

４１８１

人，应收学费

５９６３

万元，应收住宿费

５５６

万元，合计

６５１９

万元（综上，珠海学院现有

２００６

级、

２００７

级和

２００８

级在校生

１０３５２

人，应收学费和住宿费合计

１５９４５

万

元）；珠海学院

２００９

学年预计招生

４３００

人（未考虑扩招的增量因素和报道率折算的减量因素），应收学费

６２３５

万元，应收住宿费

６４５

万元，合计

６８８０

万元（前述学费收入按照

１４５００

元

／

人计算，住宿费收入按照

１５００

元

／

人计算，低于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物价局核准和备案的收费标准）。 综上，珠海学院本年度教育

事业收入保守预计为不少于

２２８２５

万元。

３．

珠海学院未来七年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预估（依据珠海学院提供的资料，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

（

１

）招生规模预测

珠海学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招生计划及在校生规模一览表

单位：人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招生人数

４５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在校生人数

１４８５２ １６８１７ １８４８１ １９３００ １９８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毕业生人数

１５５０ ２８３５ ３３３６ ４１８１ ４５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０００

根据各专业和在校生类别的不同，学院根据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生收费的市场情况，并结合学院

办学规模和教学活动的需要，学院在校学生的学费及公寓租金等收费标准如下：

珠海学院在校生各专业学杂费标准一览表

费用标准

在校生类别

学费及公寓租金标准

（人民币元

／

人

．

年）

备注

本科生

１７

，

０００

专升本

１７

，

０００

软件本科

１７

，

０００

工程硕士

１９

，

５００

成人继续教育

５

，

０００

（

２

）收入、支出和效益预测

根据珠海学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度招生规划、在校生规模情况和各专业学杂费标准，珠海学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度收支经营预测情况分析如下：

珠海学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度收支经营预测一览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合计

一、教育事业收入

１．

学费

２０

，

９８７ ２４

，

１３２ ２６

，

６８１ ２７

，

９６８ ２８

，

７１０ ２９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０ ２１５

，

４７８

２．

住宿费

２

，

１４１ ２

，

４５３ ２

，

７０１ ２

，

８９５ ２

，

９７０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２２

，

１６０

３．

财政补贴

１

，

３９９ １

，

６７５ １

，

８７６ ２

，

０２５ ２

，

１０２ ２

，

１４６ ２

，

１６０ ２

，

１６０ １５

，

５４３

４．

商铺管理费

６１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１

，

００２

５．

教职工住房租金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９４０

６．

电信网络费

２００ ２２６ ２４９ ２６０ ２６７ ２６９ ２６９ ２６９ ２

，

０１０

７．

其他

２０ ３０ ４０ ４５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３３５

收入合计

２４

，

９４８ ２８

，

７９０ ３１

，

８２２ ３３

，

４６８ ３４

，

３３３ ３４

，

６９９ ３４

，

７１４ ３４

，

６９４ ２５７

，

４６８

二

．

教育事业支出

１．

人员支出

６

，

１０２ ７

，

０１４ ７

，

７５２ ８

，

１４３ ８

，

３５８ ８

，

４４３ ８

，

４４３ ８

，

４４３ ６２

，

６９８

２．

办公费

３５２ ４０５ ４４７ ４７０ ４８２ ４８７ ４８７ ４８７ ３

，

６１８

３．

水电费

７９８ ９１７ １

，

０１４ １

，

０６５ １

，

０９３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４ １

，

１０４ ８

，

１９９

４．

邮电费

９７ １１２ １２３ １３０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４ ９９８

５．

交通费

２０２ ２３２ ２５６ ２６９ ２７６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

，

０７１

６．

差旅费

１７３ １９８ ２１９ ２３０ ２３６ ２３９ ２３９ ２３９ １

，

７７３

７．

会议费

６３ ７２ ８０ ８４ ８６ ８７ ８７ ８７ ６４４

８．

培训费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１７

９．

招待费

３４１ ３９２ ４３３ ４５５ ４６７ ４７２ ４７２ ４７２ ３

，

５０２

１０．

租赁费

１３１ １５１ １６７ １７５ １８０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１

，

３５０

１１．

维修费

２３２ ２６７ ２９５ ３１０ ３１８ ３２２ ３２２ ３２２ ２

，

３８８

１２．

教学资料费

８４ ９７ １０７ １１２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１６ ８６５

１３．

助学金

１１３ １３０ １４４ １５１ １５５ １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７ １

，

１６４

１４．

奖学金

４４１ ５０７ ５６０ ５８８ ６０４ ６１０ ６１０ ６１０ ４

，

５２９

１５．

绿化开支

２３１ ２６５ ２９３ ３０８ ３１６ ３１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２

，

３７２

１６．

保洁卫生费

２００ ２３０ ２５５ ２６７ ２７４ ２７７ ２７７ ２７７ ２

，

０５９

１７．

财务费用

１４４ １６６ １８３ １９３ １９８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

，

４８２

１８．

低值易耗

４４ ５１ ５６ ５９ ６１ ６１ ６１ ６１ ４５５

１９．

网络使用费

１０５ １２０ １３３ １４０ １４３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５ １

，

０７５

２０．

宣传费

１２５ １４４ １５９ １６７ １７２ １７３ １７３ １７３ １

，

２８８

２１．

招聘费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３３

２２．

印刷费

１０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０４

２３．

保安费

２８０ ３２２ ３５６ ３７４ ３８４ ３８７ ３８７ ３８７ ２

，

８７７

２４．

其他

１１４ １３１ １４５ １５３ １５７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５８ １

，

１７４

支出合计

１０

，

４０８ １１

，

９６３ １３

，

２２２ １３

，

８８８ １４

，

２５６ １４

，

４００ １４

，

４００ １４

，

４００ １０６

，

９３７

收支相抵后结余额

１４

，

５４０ １６

，

８２７ １８

，

６００ １９

，

５７９ ２０

，

０７７ ２０

，

２９９ ２０

，

３１４ ２０

，

２９４ １５０

，

５３１

从上表可以看出，到

２０１６

年，珠海学院由教育事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达

１５

亿元（不包括固定

资产折旧费及贷款利息费用）。 而且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学院开始进行经济效益的稳步回报期，每年的收支净

结余额将稳定在

２

亿元左右。

由于高等学校每年度的招生计划和收费标准要在当年度上半年下达和核准， 因此上述珠海学院的招

生规模和教育事业收入仅为预估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成交金额：交易标的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价格为

１７９６０．３７

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按照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告，公司提出竞买申请应交付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交易保证金。如公

司最终被确定为受让方， 应于在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扣除保证金后剩余交易

价款。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因本次交易系在司法执行程序中，《实物资产交易合同》签订生效。

依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告提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需自行与参与举办珠海学院的普通高等学

校即北京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和《独立学院章程》。 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合作办学协议》需经教育部审核批准生效，《独立学院章程》需经登记管理部门珠海市民政局登记备案生

效。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第六条规定，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同级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八条规定，民办学校取得办

学许可证，并依照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登记，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即时予以办理。 截至目前，

珠海学院尚未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的登记手续， 但其日前已取得广东省教育厅核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办理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登记不存在法律障碍。

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告还提示，公司如竞买成功，需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需自行办理转让标

的的变更登记手续，所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 该等登记费用额度很小，公司称为珠海学院举办者办

理变更登记手续无需资金投入。

２．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尚须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在审议本次交易涉及的议案时，关联股东北京泰跃回避表决。 该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取决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是否接纳公司提出的竞买申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是否批准以及公司是否可以通过竞买取得交易标的。

３．

交易定价依据：本次交易挂牌价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最

终成交价格按照竞买人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按照其相关规则出价竞买确定。

４．

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如自有资金有缺口，可能包括部分银行贷款。

５．

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

公司经北京市产权交易所确认为最终受让方后，凭北京市产权交易所签发的《竞价结果通知书》、与北京

泰跃签订的《实物资产交易合同》以及公司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和章程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收购的意图和公司跨产业经营的原因

本次收购将使公司走向多元化经营道路，并取得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投资属于公益性事业的教育

产业将大大提升公司的公众形象。

１．

珠海学院的办学内容包括：教育服务，教育培训，教育项目投资，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我

国的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得到很大的提高。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精英化向大

众化转变，每年的招生人数不断提高。 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高考适龄考生增长速度超过招生人

数的增长，缺口仍然较大。 现阶段，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因此国家大力支持

高等教育的发展。

２．

广东提出“教育强省”目标，广东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牵住了整个教育发展的“牛鼻子”。

２００１

年

至

２００３

年，广东省政府为重点支持大学城建设，已解决了上百亿元资金的投放。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

莞先后进行大学园区建设，成为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新亮点。 民办教育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民办高校大批

涌现，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收费、社会各界捐资助学的多渠道投资办高等教育的体制逐步形成。 目前，广

东 有“

２１１

工程”建设高校

７

所，其中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４

所高校被列入国

家“九五”和“十五”建设重点计划。 广东各高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全面实施“创新强校工程”，建设了一批

重点学科、名牌专业，培养了各类创新人才，提高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综合水平。

３．

作为经济发展排头兵的广东省仅列全国高等教育排名第

２２

位，

２００８

年广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２５％

，但仍低于浙江、江苏两省近

１０％

。 珠海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收入水平普遍较高，人们对于高

质量、高标准的教育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尤其是该地区存在一大批私营业主，对高标准、高收费的基础教育

需求更大。

高等教育在我国逐步出现民营化的趋势。 所谓民营化，是从教育机构的投资主体和管理主体上说的。

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办学者或投资者、经营者应是多元的：一是学校经费来源的多样化程度加深，二是公立

学校内部发展民营独立学院。 从

１９８２

年全国第一所民办大学创办以来，目前我国由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

教育机构已达

１２００

多个，在读学生约

１５０

万人。 民办高教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其中独立学院是

“普通高等学校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合作举办的， 具有独立法人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这既有

“国有”的信誉，又具有“民办”的灵活机制。

４．

广东省高等教育近期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调整发展目标。二是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加大办

学体制改革力度，拓宽经费筹措渠道。 大力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充分发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举办高等教

育的积极性；积极探索“银行贷款、政府贴息、学校还本”的经费筹措模式，适当放开民办高等教育收费，积

极探索通过土地置换筹措高等教育建设资金的新途径。 三是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 通过改

革创新，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调整高等教育布局和专业结构，提高办学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做大做强

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校，实现广东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二）市场分析

１．

市场供给

（

１

）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上升

近几年，全国高校招生计划数不断上升。

２００９

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

６２９

万人，比上年增

长

５％

。

（

２

）广东高等教育情况

近几年来， 广东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１９９８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８．１％

，

２００２

年上升到

１５．３％

，

２００３

年为

１７．５％

，到

２０１０

年，计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３０％

，普通高校在校生

１３０

万人；

２０２０

年，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

５０％

左右，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

２００

万人左右。 但相对国内先进水平，广东教育发展水平有待

提高，

２００６

年全省高校毛入学率为

２５．６％

，低于浙江、江苏近

１０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第

２２

位。

（

３

）广东高等教育发展

广东在“十五”期间提出“教育强省”目标，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牵住了整个教育发展的“牛鼻子”，

力争使普通高校增加到

８５

所。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先后进行大学园区建设，成为广东高等教育发

展新亮点。 民办教育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民办高校大批涌现，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收费、社会各界捐资

助学的多渠道投资办高等教育的体制逐步形成。广东省高等教育近期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调整

发展目标。 二是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加大办学体制改革力度，拓宽经费筹措渠道。 大力支持民办高等教育，

积极探索国有民办本科独立学院办学新路子，加快广州大学城建设，充分发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举办高

等教育的积极性；积极探索“银行贷款、政府贴息、学校还本”的经费筹措模式，适当放开民办高等教育收

费，积极探索通过土地置换筹措高等教育建设资金的新途径。 三是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 通

过改革创新，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调整高等教育布局和专业结构，提高办学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做大

做强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校，实现广东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２．

市场需求

２００８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

１０５０

万人，

２００９

年预计比上年略低为

１０００

万人，广东

２００９

年

高考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６４．４

万人。 报考人数持续增加，必将导致对高等教育学位需求的增长。

实际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珠海学院近几学年招生规模不断提高，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分别新招生

２０２４

人、

３１９９

人、

３８７７

人、

４６５５

人，在校生规模分别为

２４４０

人、

５１６７

人、

８５０２

人、

１１９０５

人。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的生源主要是广东，在校生中来自广东的生源比例达到

７０％

以上。

２００７

年珠海学院报考志愿人数与招生计

划比例达到

８

：

１

，近年在校生规模每年能保持

３０％

的增幅，说明市场需求比较稳定。

３．

市场价格

经广东省物价局批准， 目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学费标准根据专业不同， 每年每学生在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元之间，住宿费标准每年每学生为

１４５０－１５００

元。其中文科类的学费标准较低，工科类的学费标准略

高。 学院开办初期由于配套的教学楼、实验室等设施投入资金及办学成本较高，工科类的招生计划安排较

少，在校生中文科类占比

７０％

。随着设施的完善，将逐步增加工科类招生计划，

２００９

年学院理工类计划招生

２７６７

人，文科类招收

１４３３

人，理工科招收占比

６６％

。

４．

市场预测

由于招生计划数和计划外的人数均由广东省教育厅安排下达， 学费和住宿费由发改委和物价部门

核定并报广东省教育厅审批备案，属于指令性的行政管理，学校根据市场情况自行调整的自主权较小。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存在较大差距的现状， 以及广东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和广东省

就业市场对工科类人才的迫切需求， 我们预测在

２０１０

年实现

２００００

人的在校生规模的目标完全可以实

现。 同时随着

ＣＰＩ

指数的高位运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预计今后几年珠海学院学费和住宿费的收费标准将

保持稳定并逐步上调。

综上，公司认为，珠海学院作为教育产业的民办独立学院，属于稀缺资源，且北京理工大学具有相当品

牌知名度，公司愿意通过成为珠海学院举办者涉足教育产业，并通过依法行使举办者合理回报请求权的方

式为股东创造新的价值。

２．

公司是否具备跨产业经营的能力

依据北京泰跃与北京理工大学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和学院章程的约定， 北京理工大学委派人员负责

教育教学，北京泰跃委派人员负责基建、财务和后勤管理。 珠海学院自建院以来，北京泰跃一直尊重北京理

工大学先进而专业的教育教学理念，不干预日常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目前，北京泰跃在珠海学院董事会

５

人中委派

３

人，即董事长刘毅聪、董事郭劲松，董事李建军（兼）。 在珠海学院管理层中委派三名人员，即常

务副院长李建军，全面负责学院的基建、财务和后勤管理工作，并兼任法规和招标处处长，主管珠海学院的

法律事务和招投标事务；院长助理、基建处处长丁智，主管基建工作，协助副院长工作；财务总监潘国强，全

面主管珠海学院财务工作。而珠海学院的院长和主管教育教学的八名副院长均由北京理工大学委派。珠海

学院成立至今已五年，合作双方一直以此分工模式合作。

如果竞买成功，公司成为珠海学院举办者后，短期内没有改变珠海学院目前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构成的

计划。 公司将根据需要适时作出调整。 而教育教学仍由北京理工大学委派的院长和副院长负责。 珠海学院

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会因为本次举办者变更发生任何改变。

公司所需要做的是， 以自身上市公司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规模运作的经验通过公司委派的董事和

管理人员影响珠海学院，使珠海学院的管理层建立以经营企业的思路经营学校的理念，帮助珠海学院进一

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以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跨产业经营珠海学院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３．

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如公司本次竞买成功， 可能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董事会已经批准公司向商业银行贷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防止可能存在的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形的发生。

珠海学院属于教育产业，性质是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为投资民办教育的举办者赋予了收取合理回报的权利。 公司本次竞买

取得的珠海学院

７０％

举办者权益中包括了取得合理回报的经济利益。 另外，教育产业没有行业周期，不受

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珠海学院每年度将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公司可以在保证珠海学院教育教学经费的

情况下，依法从办学盈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函

４．

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

５．

评估报告（包括珠海学院

２００６

年度至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告）

６．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近三年与招生和收费有关的政府批文。

７．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２００９

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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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深圳机场 证券代码
：

000089 � �

公告编号
2009- 030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人民政府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为促进深圳航空业发展，加快深圳区域性航空枢纽的建设，同时加快海航集团航空业务拓展及相关产

业在深圳进一步规划发展，

2009

年

7

月

21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协议中双方约定将通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依托深圳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做大做强深圳航

空运输产业，努力将深圳空港建设成区域性航空枢纽，并使之成为海航集团的重要发展基地。

海航集团承诺将增加在深圳的航空运力投入，拓展深圳航线网络。 海航集团旗下海南航空深圳分公

司已经投入运营，将在深圳投入更多的飞机运力，尽快拓展以深圳为中心的航线网络并增加国内、国际

的航班量；优先安排大型飞机投入深圳航空市场；海航集团拟将旗下的金鹿航空公司总部、香港航空和

香港快运的国内运营总部迁入深圳，并立足深圳发展；海航集团与深圳市政府共同努力，将在深圳的过

夜飞机数量较

2009

年

5

月增加两倍以上，最终在深圳机场第二条跑道建成后

5

年内将在深圳的飞机运

力增加至

50

架以上；海航集团支持扬子江快运在深圳设立分公司，并进一步向深圳市场投放货机运力，

开辟更多的国际国内货运航线；海航集团计划在深圳机场投资建设航空生产基地，发展以深圳为转运枢

纽的航空物流业务；海航集团计划与深圳机场公司合作，运营公务机（

FBO

）业务，并投资建设公务机

（

FBO

）独立运营设施。

深圳市人民政府为海航集团在深圳的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深圳市政府将积极协助海航集团协调有关

部门争取航班时刻资源，支持海航集团在深圳市场持续投入运力，开拓航线网络；按照规划支持海航集团

在深圳基地的建设与发展；为海航集团旗下的金鹿航空公司总部、香港航空和香港快运的国内运营总部迁

入深圳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积极协助海航集团尽快在深圳设立扬子江快运深圳分公司；积极支持海航集团

与深圳机场的合作及相关业务的拓展；积极支持海航集团在深圳投资建设与航空、物流、酒店等相关业务

的经营性项目；积极协调口岸联检单位，为海航集团国际航空业务提供更多的保障性资源支持；根据支持

总部经济发展及航空业财政扶持等相关的政策，积极支持海航集团在深圳拓展航线网络及相关航空业务，

按相关规定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为海航集团在土地使用、基地建设、人才引进、工商事务等与航空业

务相关的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便利条件，简化审批手续和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根据深圳市政府与海航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总体框架，我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将与海航集团签订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

深圳市政府与海航集团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我公司航空业务的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海

航集团作为我公司的重要客户之一，其在深圳的战略发展将大大提升深圳机场的航线网络价值，促进航空

业务规模的较快增长，提升公司的发展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027 � �

证券简称
：

深圳能源公告编号
：

2009- 037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2009 年至 2013 年煤炭供需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为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日本公司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神

华

"

）签订了为期五年的煤炭长期供需合作协议。

一、数量

上述合作协议约定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本公司向中国神华购买商品煤

2,750

万吨， 其中

2009

年

450

万吨，

2010

年

450

万吨，

2011

年

450

万吨，

2012

年

650

万吨，

2013

年

750

万吨。双方根据生产和需求情

况每年供需数量在

±10%

的范围内调整， 并在实际执行中均衡兑现， 全年总兑现率不低于年度合同量的

95%

。

二、价格

上述合作协议约定煤炭销售价格实行年度定价。 每年协议价格可以在上一年度价格的一定幅度内进

行调整。

三、年度议定程序

每年

12

月底之前双方协商签订年度合同，以确定下一年度煤炭供应数量及价格。

四、特别提示

本公司此前已与中国神华就

2009

年煤炭购买数量和年度价格等事宜签订了

2009

年度合同， 上述合

作协议约定的

2009

年度购买量是对

2009

年度合同约定的煤炭购买量的重述。

2009

年公司向中国神华购买煤炭数量预计约占公司全年总用煤量的

50%

，本次协议的签署将对公司

未来五年内的用煤需求提供一定保障，对保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起到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04 3�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

2009- 4 1

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将岳阳项目

部分商业面积租赁给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中航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岳阳中航

"

）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天虹商场

"

）就租赁岳阳项目部分商业面积达成初步意向如下：

岳阳中航同意将岳阳项目部分商业面积约

18,700

平方米场地出租给天虹商场开办和经营大型商

场及相关配套的商业项目，商场品牌名为

"

天虹

"

，租期为

20

年。

天虹商场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是本公司关联方。因与本次租

赁相关的房产产权尚在交付过程中，有关租赁具体事项双方有待进一步协商，待双方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并正式签署相关合同后，公司将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000090� � � � � � � �

证券简称
：

深天健 公告编号
：

2009- 27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张延冬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收到董事张延冬女士的辞职申请。张延冬

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

时生效。

张延冬女士自

2005

年

2

月担任公司董事以来，认真履行董事职责，公司董事会对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所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00001 4

证券简称
：

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22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收到副总经理王勇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辞去副

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会对王勇健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